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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 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标准

创新贡献奖获奖组织和项目的通报
浙政发〔２０１８〕３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促进标准化改革创新，加快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深入推进“三强一制造”建设，

根据《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经严格评审，省政府决定授

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主导制定《出生缺陷综合预防规范》省地方标准等 ３

个组织和项目为“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重大贡献奖”，授予宁波江丰电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制定电子薄膜用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系列标准等 ９ 个组织和项目为

“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优秀贡献奖”。

希望获奖组织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引领全省标准化水

平全面提升。全省广大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要学习借鉴获奖组织的创新经

验，突出标准应用转化，推动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不断提升各领域竞

争力。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充分运用标准化的理念和方法，积极

发挥标准创新贡献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我省“两个高水

平”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获奖组织和项目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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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获奖组织和项目名单

一、重大贡献奖

（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主导制定《出生缺陷综合预防规范》省地方标准；

（二）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制定铁氧体磁心国际标准；

（三）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研究中心主导制定《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

二、优秀贡献奖

（一）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制定电子薄膜用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

系列标准；

（二）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主导制定载入国际药典和中国药典的系列药品

标准；

（三）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主导制定《吸油烟机》“浙江制造”标准；

（四）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制定《台风型风力发电机组》国家标准；

（五）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主导制定地下空间绿色支护标准体系；

（六）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主导制定竹炭相关系列标准；

（七）浙江丝绸科技有限公司主导制定《丝———生丝疵点、条干电子检测试验方法》

等 ３ 项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
（八）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主导制定《铁皮石斛生产技术规程》系列标准；

（九）浙江浦江缆索有限公司主导制定《悬索桥主缆预制平行钢丝索股》和《挤包护

层扭绞型拉索》“浙江制造”标准。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柯云飞等 ５０ 位
外国专家 ２０１８ 年“西湖友谊奖”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８〕３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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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促进对外合作交流，提升人

才国际化水平，省政府决定授予柯云飞等 ５０ 位外国专家 ２０１８ 年“西湖友谊奖”。

外国人才智力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独特

的作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新时期

引进外国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更加鲜明地树立人才强省工作导向，实施更加积极开放

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努力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份，进一

步形成聚天下英才共建浙江、发展浙江的良好局面，为加快我省“两个高水平”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附件：２０１８ 年“西湖友谊奖”获奖外国专家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２０１８ 年“西湖友谊奖”获奖外国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中英文） 性别 国籍 聘用单位

１ 柯云飞

（Ｐｈｉｌｉｐ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Ｋｒｅｉｎ） 男 美国 浙江大学

２ 何丽莎

（Ｔｈｅｒｅｓｅ Ｈｅｓｋｅｔｈ） 女 英国 浙江大学

３ 法兰克·斯特格利希

（Ｆｒａｎｋ Ｓｔｅｇｌｉｃｈ） 男 德国 浙江大学

４ 英兰

（Ｉｍｒａｎ Ｈａｉｄｅｒ Ｓｈａｍｓｉ） 男 巴基斯坦 浙江大学

５ 唐纳德·迈克尔·马克法兰德

（Ｄｏｎａｌ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 Ｆａｒｌａｎｄ） 男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６ 多米尼克·西门·莱特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Ｓｉｍ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 男 英国 浙江工业大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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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中英文） 性别 国籍 聘用单位

７ 什科瓦·尤金

（Ｙｅｖｈｅｎｉｉ Ｓｈｋｖａｒ） 男 乌克兰 浙江师范大学

８ 苏珊娜·林顿

（Ｓｕ － Ｌｉｎ Ｔａｎ） 女 德国 浙江工商大学

９ 邓华炯

（Ｊｏｈｎ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 男 澳大利亚 浙江农林大学

１０ 罗兰·安德森

（Ｇｅｒｔ Ｒｏｌ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男 瑞典 温州医科大学

１１ 杰夫·莱利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Ｊｏｈｎ Ｒｉｌｅｙ） 男 澳大利亚 温州医科大学

１２ 彼得·索尔·雷纳克

（Ｐｅｔｅｒ Ｓｏｌ Ｒｅｉｎａｃｈ ） 男 美国 温州医科大学

１３ 弗兰克·哈特维希·坎伯

（Ｆｒａｎｋ Ｈａｒｔｗｉｇ Ｋｅｍｐｅｒ） 男 德国 浙江科技学院

１４ 谢尔盖·阿布拉梅科

（Ｓｅｒｇｅｙ Ａｂｌａｍｅｙｋｏ） 男 白俄罗斯 浙江树人大学

１５ 孙博林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ｏｕｉ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Ｓｅｖｅｎｉｅｒ） 男 法国 浙江和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１６ 高康

（Ｐｅｔ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Ｇｏｅｔｈｅｌ） 男 美国 杭州舒尔姿氨纶有限公司

１７ 露丝·玛丽

（Ｒｏｚｅ Ｍａｒｉｅ Ｃｕｅｖａｓ － Ｏｔｅｒｏ） 女 加拿大 杰客（杭州）服饰有限公司

１８ 山下哲司

（Ｔｅｔｓｕｊｉ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男 日本 东芝开利空调（中国）有限公司

１９ 鸿志远

（Ｌｕｃａｓ Ｒｏｎｄｅｚ） 男 瑞士 杭州你创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史乔恩

（Ｊｏｓｅｐ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ｖａｄｌｅｎｋａ） 男 美国 杭州第十四中学

２１ 陆明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ｕｄｄ） 男 英国 宁波诺丁汉大学

２２ 温森佐·马洽如

（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Ｍａｃｃｈｉａｒｕｌｏ） 男 意大利 宁波丰茂远东橡胶有限公司

２３ 皮特·格罗斯汉斯

（Ｐｅｔｅｒ Ｇｒｏｓｓｈａｎｓ） 男 德国 浙江吉利罗佑发动机有限公司

２４ 罗伯特·斯泰尔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ｉｌｅｓ） 男 美国 宁波尼可家用品有限公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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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中英文） 性别 国籍 聘用单位

２５ 奥托·卡尔·格鲁里茨

（Ｏｔｔｏ Ｋａｒｌ Ｇｒｕｎｉｔｚ） 男 德国 宁波双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２６ 古乐夫斯基·瓦连京

（Ｖａｌｅｎｔｙｎ Ｋｕｒｏｖｓｋｙｉ） 男 乌克兰 宁波乌中远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２７ 康斯坦丁

（Ｋｏｓｔｙａｎｔｙｎ Ｓｈｅｓｔｏｐａｌｏｖ） 男 乌克兰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２８ 查尔斯·康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ａｎｔｏｒ） 男 美国 浙江中创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２９ 江涌阀

（Ｙｏｏｎ Ｆａｔｔ Ｋｏｎｇ） 男 马来西亚 人本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保罗·维克亚多

（Ｐａｏｌｏ Ｖｅｃｃｈｉａｔｏ） 男 意大利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权镐真

（Ｈｏ Ｊｉｎ Ｋｗｅｏｎ） 男 韩国 天能集团

３２ 阿米高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Ｗａｌｔｅｒ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男 德国 沃克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３３ 加濑究

（Ｋｉｗａｍｕ Ｋａｓｅ） 男 日本 浙江致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 青木功"
（Ｋｏｓｏ Ａｏｋｉ） 男 日本 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鲍波维奇·阿纳多利

（Ａｎａｔｏｌｉｉ Ｐｏｐｏｖｉｃｈ） 男 俄罗斯
浙江长兴中俄新能源材料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３６ 粉川博之

（Ｈｉｒｏｙｕｋｉ Ｋｏｋａｗａ） 男 日本 海宁瑞奥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３７ 高炯信

（Ｈｙｏｕｎｇｓｈ Ｋｏ） 男 韩国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马克·约翰·康斯坦特·休恩

（Ｍａｒｃ Ｊｏｈａ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Ｈｕｏｎ） 男 比利时 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

３９ 毛润思

（Ｋａｒｌ － Ｈｅｉｎｚ Ｍａｕｒｉｔｚ） 男 德国
浙江雅达国际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

４０ 达伦·布鲁斯·拉森

（Ｄａｒｒｅｎ Ｂｒｕｃｅ Ｌａｒｓｏｎ） 男 加拿大 桐乡市茅盾中学

４１ 迪利普库马尔

（Ｄｈｉｌｅｅｐｋｕｍａｒ 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ｈｙ） 男 美国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 欧噶

（Ｏｌｇａ Ｔｕｒｋａｔｓｏ） 女 俄罗斯 绍兴文理学院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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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中英文） 性别 国籍 聘用单位

４３ 郭集福

（Ｃｈｉｔ Ｈｏｃｋ Ｋｏｋ） 男 马来西亚 义乌俊福贸易有限公司

４４ 马托拉纳·伊马努埃

（Ｅｍａｎｕｅｌｅ Ｍａｒｔｏｒａｎａ） 男 德国 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５ 苏国怡

（Ｃａｒｌｏ Ｓｏｃｏｌ） 男 意大利 常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４６ 安德鲁·戴维·霍夫曼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ｆｆｍａｎ） 男 美国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４７ 乔治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ｎｅ Ｐｏｅ） 男 美国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 康斯坦汀·波利克罗纳斯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ｎａｋｏｓ） 男 加拿大 浙江麦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４９ 三宅一嘉

（Ｋａｚｕｙｏｓｈｉ Ｍｉｙａｋｅ） 男 日本 舟山普斯耐驰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５０ 约翰·查尔斯·克拉姆

（Ｊｏｈ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ｒｕｍｍ） 男 美国 丽水华富大数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

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８〕９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

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８〕７２ 号）和浙江省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有关规

定，切实加快推进我省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经省政府同意，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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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光荣牌是党和政府给予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的崇高荣誉。悬挂光荣

牌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

重要举措。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做好悬挂光

荣牌工作的重要意义。

省级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密切协作配合。省级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负责

光荣牌的制作。各市、县（市、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光荣牌悬挂工作，牵头建立包

括公安、民政、财政、人力社保、人武工作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

实施方案，周密部署，明确分工，稳步推进。

二、扎实推进，确保落实到位

悬挂光荣牌工作坚持彰显荣誉、规范有序、分级负责、属地落实的原则。各地要认

真把握政策，科学谋划，明确工作步骤，严格界定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各类优抚对象

身份，摸清底数。建立健全悬挂光荣牌工作建档立卡制度，汇总相关信息和统计数据，

确保真实准确并及时录入浙江优抚服务应用管理系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前，力争基本

完成全省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光荣牌悬挂等工作。

各地要把悬挂光荣牌和开展优抚活动结合起来，深入了解广大优抚对象的基本生

活状况，检查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的落实情况。各级财政部门应做好经费保障工作，省财

政厅负责光荣牌制作的经费保障，各地财政部门应统筹信息采集、光荣牌悬挂等工作所

必需的经费。

三、强化监督，做好宣传工作

各地要加强对悬挂光荣牌工作指导和规范，开展督促检查，对工作不及时、不到位

的，责令限期整改。将悬挂光荣牌工作列入省级双拥模范城（县）创建考评内容，作为

创建双拥模范城（县）的重要条件，工作不落实的取消其申报参评资格。

各地要以悬挂光荣牌为契机，积极宣传优抚安置政策，引导广大优抚对象珍惜荣

誉，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方位宣传报道悬挂光荣牌工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拥

军优属意识，积极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心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使优抚对象真切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全社会的关爱。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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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粮食产量调查监测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８〕９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要求，经省政府同意，自 ２０１９ 年起，全省粮食产量调查监测工作由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组织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监测内容

调查监测内容为年度各地行政区域内所有农作物种植用地上分品种粮食作物（包

括油菜）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

二、调查监测方法

粮食种植面积调查采用全面统计与抽样调查相结合、卫星遥感监测与实地测量相

结合的方法，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全省农作物种植用地面积及主要粮食作物的空间分布，

使用无人机、遥感野外调查移动终端（高精度 ＰＤＡ）对抽中样本村及样方进行精细化监

测，确保调查监测精度。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调查采用实割实测与抽中样本村农户直接填报相结合的方法。

其中，稻谷单位面积产量监测采用实割实测，其他粮食作物及油菜单位面积产量采用农

户直接填报。

三、调查监测组织实施

调查监测工作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负责全省及

各市粮食产量调查监测工作，各设区市调查队负责本市及所辖各县（市、区）粮食产量

调查监测工作。设有国家调查队的县（市、区），由县级调查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粮食

产量调查监测工作；未设国家调查队的县（市、区），由县（市、区）统计局组织开展此项

工作。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按照统一组织、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的原则，

以及《浙江省粮食产量调查监测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

总队另行制定）的规定，认真做好粮食产量调查监测工作。农业、粮食部门要按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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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要求履行相关职责，配合统计部门做好粮食产量调查监测相关工作。国土资源、测

绘与地理信息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提供相关资料。抽中样本村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要在统计部门的指导下选聘好调查员。

四、调查监测数据管理

各设区市粮食产量调查监测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统一审核、推算和评

估，经省政府审定后，向各设区市政府反馈；各县（市、区）粮食产量调查监测数据，由各

设区市调查队统一审核、推算和评估，经各设区市政府审定后，向各县（市、区）政府反

馈。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农户必须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和粮

食产量调查监测的具体要求，如实填报调查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可靠，不得虚报、瞒报、

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调查资料。对干扰和影响调查数据真实性的单位和个人，一

经查实，将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五、调查监测保障

全省粮食产量调查监测工作所需的人、财、物等各项保障实行分级负责制。各级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展调查监测所需的人员、经费以及调查物资给予充足保障，所

需经费纳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调查监测工作的保障情况列入年

度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内容。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粮食生产统计监测调查制度的通知》（浙政办发

〔２００９〕５８ 号）同时废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８〕９４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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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浙江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考核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属地监管责任，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

酬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７〕９６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第

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围绕保护农民工劳动所得，聚焦易发

生拖欠工资问题的行业和领域，加强工作考核，强化监管责任，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进一步提升广大农民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工作目标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遵循客观公正原则，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深

入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指导督促各地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创新工作举

措，深入推进“浙江无欠薪”行动，形成制度完备、覆盖城乡、责任落实、监管高效的治理

欠薪工作格局，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底，所有县（市、区）实现“无欠薪”的目标要求。

三、组织领导

考核工作在省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由省防范处置企业拖欠工资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省领导小组）负责实施，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落实，省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考核工作。

四、考核内容

本方案适用于对各设区市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年度考核。每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一个考核年度。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设区市政府贯彻落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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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１ 号）、《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２０１７〕３４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浙江无欠薪”行动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８０ 号）等文件的情况，重点内容为加强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治理欠薪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

成效等情况。

五、考核评分

考核评分办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及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部际联席会议有关规

定，并结合我省防范处置企业拖欠工资工作实际制定。省领导小组制定印发年度考核

方案及细则，明确具体考核指标和分值。

考核采取分级评分法，基准分为 １００ 分，考核结果分为 Ａ、Ｂ、Ｃ 三个等级。考核得

分排在全省前 ３ 名的，考核等级为 Ａ级。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考核等级为 Ｃ级：

（一）发生政府投资项目因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二）发生 １ 起以上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 ５０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或发生 ３ 起以

上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 ３０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

（三）发生省级以上领导批示或被省级以上主流媒体曝光、并经查实的拖欠农民工

工资事件的，或发生因同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 ２ 次到省以上反映情况并经查实的；

（四）发生 １ 起以上造成严重后果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极端事件的；

（五）在考核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瞒报谎报的。

考核等级在 Ａ、Ｃ级以外的为 Ｂ级。

考核结果报经省政府同意后，由省领导小组向各设区市政府通报，并抄送省委组织

部，作为对各设区市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的参考。

考核结果由省领导小组发文通报，对考核等级为 Ａ级的，予以褒扬激励；对考核等

级为 Ｃ级的，由省领导小组对设区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并限期整改。被约谈

的设区市政府应当制定整改措施，在 ２ 周内提交书面报告，由省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督

促落实。

对在考核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瞒报谎报造成考核结果失实的，予以通报批评。考

核过程中发现需要问责的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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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步骤

考核工作于考核年度次年年初开始实施，２ 月底前完成。

（一）各市自查。各设区市政府要按照本方案和年度考核方案，对照考核实施细

则，对当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效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并在

规定时间内报送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各设区市政府对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

（二）实地核查。省领导小组组织考核组对各设区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情

况进行实地核查，对相关考核指标进行评估。实地核查采取听取汇报、核验资料、调阅

案卷、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方式进行。

（三）综合评议。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成员单位根据各设区市的自查报告

和省考核组的实地核查情况，综合日常监督检查、重大欠薪案件督办、“无欠薪”县（市、

区）建设情况和公安、信访、信用管理等部门掌握的相关信息，进行考核评议，形成考核

报告，报省领导小组审议。

七、工作要求

对各设区市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行考核，是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各设区市政府要参照本方

案，结合我省“无欠薪”县（市、区）考核验收工作，对所辖县（市、区）政府和代表设区市

政府行使管理职权的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含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进行考核。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深化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８〕９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的要求，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作用，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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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化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

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规范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加快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从“有

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形成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政府建

设进程相适应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格局。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要明确相应机构承担政

府法律顾问工作职责，形成以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构为主体，专家、律师为补充的政府

法律顾问工作格局，确保政府法律顾问主体职责落实到位。县级以上政府应当明确本

级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首席法律顾问协助本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处理重要法律事务，

协调各方面意见，防范和应对法律风险。

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构要确定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担任本级政府、本部门的政府

法律顾问，以集体名义发挥政府法律顾问作用。法律事务较多的部门应当配备与工作

任务相适应的专职人员担任法律顾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实施后担任政府法

律顾问以及从事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人员应当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已担

任政府法律顾问或已从事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但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的人

员，可以继续履行相关职责；鼓励和支持相关人员获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进一步

推进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在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中的作用。

（二）优化专家、律师聘任模式。根据工作需要，县级以上政府和法律事务较多的

部门可聘请若干法学专家和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法律事务较少的部门，可以由本级

政府统一聘请法学专家和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乡镇政府可以与同级党委联合聘任

法律顾问。有条件的市、县（市、区）政府可以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律师或专家，全职办

理政府法律事务。

（三）规范政府法律顾问选聘方式。遴选专家、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可以采用

公开选聘或者推荐选聘等方式。聘任机关要确保选聘工作公平公正。各设区市政府要

依托全省政府法律顾问信息服务系统建立本地区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为政府法律顾

问人才资源欠缺的县（市、区）政府提供支持，实现人才资源共享。

聘请专家、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应当签订法律顾问聘任合同，明确法律顾问服

务范围、服务方式、权利义务、聘任期限、工作费用、合同解除、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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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应当与受聘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并在合同

中明确受聘律师。不得聘请律师事务所为政府法律顾问，不得为行政机关负责人个人

聘请政府法律顾问。

（四）严格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条件。行政机关外聘法律顾问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一般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具有良好

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在所从事的法学教学、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等领域具有一定

影响和经验的法学专家，或者具有 ５ 年以上执业经验、专业能力较强的律师；严格遵

纪守法，未受过刑事处罚、党纪政务处分及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

行业处分。

聘任机关应当严格审查拟聘人选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背景，征求相关方面的意见并

进行公示。凡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得聘请；已经聘请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解聘手续。

（五）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制。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

问工作规则，并与本级政府工作规则相衔接，明确法律顾问聘任条件、工作职责、权利义

务等，规范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程序，提供相关工作保障。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

和重点领域，建立法律顾问参与政府法律事务的任务清单，并与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评价

相结合，形成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作用的长效机制。

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要将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贯穿行政决策全过程，主动听取政府

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形成事前防范法律风险、事中严格依法办事、事后落实法律责任

的法律事务运行机制。政府法律顾问提供的书面法律意见，应当与相应工作资料一并

保存归档。

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业务交流平台，搭建政府法律顾问、公职律师、法官、检察官

之间的业务交流渠道。通过举办研讨班、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

大涉法问题研究，推动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成果共享。

（六）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作用。政府法律顾问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

新兴领域、重点领域、民生领域和涉外领域积极拓展服务范畴、提升服务质量；积极参与

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权力公开运行、行政资源优化配置等重要工作，协助

政府处理各类涉法事务。注重发挥专家、律师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帮助政府了解

社情民意和经济、社会运行的真实状况，依法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鼓励外聘政府法律顾问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主动提出意见、建议或者调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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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论证有关法规规章草案和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洽谈重大合作项目，起草、

修改重要法律文书或重大合同，处理重大行政复议、诉讼等，应当邀请政府法律顾问参

加或者听取其法律意见。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听取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的

事项，不得提交会议讨论、不得作出决定。对于应当听取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而未

听取，应当交由政府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核而未落实，应当采纳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律意

见而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三、保障措施

各级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要认真抓好本地区、本部

门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各级政府要将政府法律顾问推进工作纳入依法行政和法治政

府建设考核指标体系，确保有效覆盖、落到实处。政府法律顾问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按规定使用。报酬支付办法由各级政府法律顾问

工作机构商同级财政部门制定实施。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量和工作绩

效合理确定外聘法律顾问的报酬，并为外聘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必要保障。

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构要承担好本级政府、本部门法律顾问日常联络、组织协调和

业务管理等工作，完善外聘法律顾问遴选、聘任、培训、考评、奖惩、保障等配套机制。上

级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构要加强对下级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构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定

期开展督促检查，促进下级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各地、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８〕９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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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着力打造公平竞争的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活力、

内生动力和内需潜力，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一）落实国务院增值税改革措施。自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

税税率从 １７％降至 １６％，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

增值税税率从 １１％降至 １０％；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

分别由 ５０ 万元和 ８０ 万元统一上调至 ５００ 万元，并在 ２０１８ 年底前允许已登记为一般

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

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未抵扣完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予以退还，并加大向税务总局争取更多退税额度的力度。（责任单位：浙

江省税务局）

（二）落实国务院支持创业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享受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的企业新购进研发仪器、

设备单位价值上限，从 １００ 万元提高到 ５００ 万元；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 ５０ 万元提高到 １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限制；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

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 ５ 年延长至 １０ 年；将一般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与

高新技术企业的限额统一从 ２ ５％提高到 ８％。自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对纳税人新

设立的资金账簿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征收的印花税减半，对按件征收的

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

技型企业满 ２ 年的，可按投资额的 ７０％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有关优惠政策分别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７ 月 １ 日起执行。（责任单位：浙江省税务

局）

（三）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起，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由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３ 倍降低至 ２

倍；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在 ２０１７ 年降低 ２５％

的基础上再降低 ２５％。（责任单位：省财政厅、浙江省税务局、省残联、省物价局、省电

力公司）

（四）停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起，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工本费；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免征收证券期货行业机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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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停征和调整部分专利收费，具体要求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停征和调整部分专利收费的公告》（第 ２７２ 号）执行；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药

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在现行基础上下降 ３０％。（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

公安厅、浙江证监局、省科技厅、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五）落实关税、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动漫产业增值税、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所得税等政策。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六）进一步加大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减免力度。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提高 Ａ 类、Ｂ类企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减免幅度，Ａ 类企业减免

幅度为 １００％、Ｂ类企业减免幅度为 ８０％。（责任单位：浙江省税务局）

（七）进一步降低企业其他税收负担。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核定征收企业

所得税应税所得率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应税所得率确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统

一下调全省购销合同印花税核定征收标准，工业企业为 ７０％，商业企业为 ４０％，外贸

综合服务企业为 ３０％，其他企业为 ８０％。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货车、挂车、专用

作业车、轮式专用机械车等车辆和机动船舶车船税适用税额降低到法定税率最低水

平。允许符合条件的省内跨地区经营制造业企业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实行汇总缴纳

增值税，分支机构就地入库，取消对分支机构数量的限制。（责任单位：浙江省税务

局、省财政厅）

二、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八）进一步扩大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范围和规模。２０１８ 年，全省电力直

接交易规模扩大到 １１００ 亿千瓦时。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逐步降低工商业企业参与

电力直接交易的限制性要求，逐年扩大电力直接交易规模，到 ２０２０ 年，全省电力市场化

交易电量占省内发电量比例超过 ６０％。进一步推动售电侧改革开放。（责任单位：省

能源局、省物价局、省电力公司）

（九）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进一步规范和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利用增值税税率调

整等空间，采取临时性降低输配电价等措施，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１０％。（责任单

位：省物价局、省能源局、省电力公司）

三、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十）阶段性降低职工医疗保险费率。在确保待遇按时足额支付前提下，对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底基金支付能力超过 ２４ 个月的统筹区，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由地方在统筹考虑当地收支政策和基金运行情况下，可自行决定临时性降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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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缴费费率 １ 个百分点。（责任单位：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浙江省税务局）

（十一）阶段性下调工伤保险缴费比例。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工伤保险基金可支

付月数在 ２４ 个月以上的统筹区，除一类行业外，其余各类行业现行费率下调 ５０％；可

支付月数在 １８—２３ 个月之间的统筹区，除一类行业外，其余各类行业现行费率下调

２０％；可支付月数不足 １８ 个月的统筹区，现行费率不下调。（责任单位：省人力社保

厅、省财政厅、浙江省税务局）

（十二）继续实施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下调政策。全省失业保险单位费率

０ ５％、个人费率 ０ ５％的政策执行时间由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责任单位：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浙江省税务局）

（十三）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严格执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１２％上限规定；

允许缴存单位在规定上下限区间范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不再履行报批手续；对生

产经营困难的企业申请缴存比例执行 ５％下限或缓缴，审批时限不得超过 ５ 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省建设厅）

四、进一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十四）进一步降低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省属及市、县（市）属国有全资和控股的高速公路路段，对使用我省货车非现金支

付卡的合法装载货运车辆试行通行费八五折；鼓励其他高速公路路段业主同步试行通

行费八五折优惠。相关国有企业因此减少的收入可视同当年考核利润。（责任单位：

省交通运输厅、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交通集团，相关市县政府）

（十五）继续实施舟山跨海大桥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优惠政策。该优

惠政策执行时间延长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进一步加大舟山跨海大桥金塘大桥路段

空载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分时段优惠幅度，其夜间通行费在现行基础上再

降 ５０％，该优惠政策执行期限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责任单位：

省交通运输厅、省国资委、省物价局、省海港集团、省交通集团）

（十六）降低外贸重箱装卸收费。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宁波舟山港本地外贸重箱

装卸费下调 ２０％左右，即 ２０ 英尺集装箱装卸费率从每箱 ６２０ ５３ 元下调至 ４９０ 元，４０

英尺集装箱装卸费率从每箱 ９３０ ８５ 元下调至 ７５０ ８５ 元。（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海

港集团）

（十七）降低内河物流运输成本。在全省范围内对从事内河集装箱运输的船舶免

收船闸过闸费。（责任单位：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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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降低集装箱多式联运成本。２０１８ 年底前省与相关市共同制定出台专项扶

持政策，给予相关集装箱多式联运企业一定的运费补助，补助期限暂定 ４ 年。（责任单

位：省海港委、省财政厅、省海港集团，宁波市政府、嘉兴市政府）

（十九）调整部分路段高速公路客车通行费收费方式和取消部分国道路段收费。

按照省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五、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二十）落实国家出台的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政策。制定出台进一步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的实施意见。落实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ＳＬＦ）的利率优惠政策。将

支小再贷款利率由 ３ ２５％降至 ２ ７５％，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发放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不得高于再贷款利率 ４ 个百分点，增加全省再贷款、再贴现限额 ４０ 亿元。改进宏观审

慎评估体系，增加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权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投放。

（责任单位：省金融办、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

（二十一）降低企业融资担保费用。建立完善省、市、县（市、区）全覆盖的政策性融

资担保和再担保体系。研究出台风险补偿政策，鼓励省担保集团降低收费标准。省财

政对省担保集团增资 ５０ 亿元组建省融资担保公司，积极为企业发债提供增信并实施较

低费率。发挥保险增信分险功能，稳步推进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深化银保合作机制，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责任单位：省金融办、省经信委、省财政厅、浙江保监局）

（二十二）落实财税优惠支持政策。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底，将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 １００ 万元提高

到 １０００ 万元。（责任单位：浙江省税务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

（二十三）严格执行“两禁两限”规定。禁止向小微企业贷款时收取承诺费、资金管

理费，严格限制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推动地方政府探索以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

方式，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附加费用。（责任单位：浙江银监局、省财政厅）

（二十四）开展创新创业公司债试点。切实支持创新创业企业融资，优化中小企业

资本形成机制。（责任单位：浙江证监局）

六、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二十五）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地成本。鼓励各地根据工业项目产业类型、生产经营

周期等因素，灵活确定工业用地供应方式和使用年限。对使用年限届满，土地出让合

同、投资建设协议履约情况评价好且符合续期使用条件的，可采用协议出让方式续期。

以先租后让方式供应工业用地的，租赁应采用招拍挂方式；租赁期满投入产出水平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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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地出让合同、投资建设协议约定的，可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将租赁用地转为出让用

地。对通过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的，纳入存量建设用地盘活挂钩范围，

配比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各地要将挂钩计划指标优先用于工业项目。（责任单位：省

国土资源厅，各市、县〔市、区〕政府）

七、进一步降低涉企中介服务收费

（二十六）规范中介服务收费。依法明确作为行政审批前置条件并允许收费的中

介服务，实行目录化管理，明示付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没有法定依据的，不得要求企业提

供中介服务评估评审报告。（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物价局）

（二十七）清理规范一批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安监

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的，不得收费。落实取消公共资源交易机构收取的信息服务费、场地

租赁费和席位费等费用的政策。（责任单位：省安监局、省物价局，其他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省级部门）

（二十八）降低一批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标准。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对新开

办的小微企业 ３ 年内委托检测费用降低 ５０％收取，对大学生创业的企业免收 ２ 年委托

检测费用；对全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制造业创新中心提供的计量校准、测试服务费

降低 ２０％收取；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明显降低家庭宽

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

３０％。（责任单位：省质监局、省通信管理局、省物价局）

（二十九）加强价格行政执法。规范市场自主定价的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推

动港口企业调减港口作业包干费收费标准。强化反垄断执法，依法查处港口企业实施

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着力

推动港口企业通过竞争降低收费、优化服务。（责任单位：省物价局、省工商局、杭州海

关、宁波海关）

（三十）进一步规范社会团体涉企收费行为。不再要求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和注销清算审计，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

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注销清算审计。２０１８ 年社会团体年检不再要求提供年度审计报

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施年度报告制度）。（责任单位：省民政厅）

八、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十一）进一步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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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制改革和标准地制度，实现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跑一次、最多 １００

天。深化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市场化改革，清理规范投资项目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推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中间环节由环保部门代办。（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环

保厅）

（三十二）推进边防行政许可事项一网办理。推广使用边防移动应用程序（ＡＰＰ）；

推行边检服务一体化，边检机关办理的《上下外国船舶许可》《船舶搭靠外轮许可》实现

一站签发、全域通用，申请人或单位按就近属地原则，向边检站申领证件、获发证件后，

该证件在宁波舟山港范围内各对外开放区域通用。（责任单位：省公安厅）

（三十三）推进“照后减证”。对建筑面积未达到 ２００ 平方米的公众聚集场所，可不

办理消防安全检查许可。公众聚集场所仅变更名称的，不需重新办理消防安全检查，但

应当提供有单位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签名的仅变更名称承诺书。对投资额在 ３０ 万元

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３００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取消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责任单位：省公安厅）

（三十四）推进道路货运车辆检验检测依法合并。推行货运车辆“两检合一”，货车

综合性能检测和安全技术检验结果互认，实行一次上线、一次检验、一次收费；统一检验

检测周期并以安检时间为准，货车 １０ 年以内每年检验 １ 次，超过 １０ 年的每 ６ 个月检验

１ 次。（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质监局）

（三十五）严格执行涉企保证金清单管理制度。国家和省公布的涉企保证金目录

清单之外的涉企保证金项目（完全市场化行为产生的保证金，以及金融机构缴纳的保

险、保障基金除外）一律取消；各地行政机关新设立涉企保证金项目必须依据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或经国务院批准。推广以银行保函或保险公司保单的形式缴纳保证金。

（责任单位：省经信委、省财政厅）

省政府已公布的有关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本意见实施过程中，

国家出台新的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附件：国家和省出台的有关减负政策及落实工作责任单位清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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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国
家
和
省
出
台
的
有
关
减
负
政
策
及
落
实
工
作
责
任
单
位
清
单

政
策
条
款

政
策
依
据

责
任
单
位

（
一
）
落
实
增
值
税
改
革
措
施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调
整
增
值
税
税
率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３２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统
一
增
值
税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标
准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３３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２０
１８
年

退
还
部
分
行
业
增
值
税
留
抵
税
额
有
关
税
收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７０
号
）

浙
江
省
税
务
局

（
二
）
落
实
支
持
创
业
创
新
和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对
营
业
账
簿
减
免
印
花
税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５０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企
业
职
工
教
育
经
费
税
前

扣
除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５１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设
备
器
具
扣
除
有
关
企
业
所
得
税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５４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创
业
投
资
企
业
和
天
使
投
资
个
人

有
关
税
收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５５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科
技
部
关
于
企
业
委
托
境
外
研
究
开
发
费
用
税
前
加
计
扣
除
有
关

政
策
问
题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６４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延
长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和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亏
损
结
转
年
限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７６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进
一
步
扩
大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所
得
税
优
惠
政
策
范
围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７７

号
）

浙
江
省
税
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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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条
款

政
策
依
据

责
任
单
位

（
三
）
降
低
残
疾
人
就
业
保
障

金
、
国
家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基
金
征
收
标
准

《
财
政
部
关
于
降
低
部
分
政
府
性
基
金
征
收
标
准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３９
号
）

省
财
政
厅
、
浙
江
省
税
务
局
、

省
残
联
、
省
物
价
局
、
省
电
力

公
司

（
四
）
停
征
一
批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
财
政
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停
征
免
征
和
调
整
部
分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有
关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３７
号
）
、
《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关
于
停
征
和
调
整
部
分
专
利
收
费
的
公
告
》
（
第
２７
２
号
）

省
财
政
厅
、
省
物
价
局
、
省
公

安
厅
、
浙
江
证
监
局
、
省
科
技

厅
、
省
食
品
药
品
监
管
局

（
五
）
落
实
关
税
、
企
业
改
制
重

组
有
关
土
地
增
值
税
、
动
漫
产

业
增
值
税
、
集
成
电
路
生
产
企

业
所
得
税
等
政
策

《
财
政
部
海
关
总
署
税
务
总
局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关
于
抗
癌

药
品
增
值
税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４７
号
）
、
《
海
关
总
署
办

公
厅
关
于
执
行
降
低
药
品
进
口
关
税
政
策
的
通
知
》
（
署
办
税
函

〔
２０
１８
〕
５
号
）
、
《
海
关
总
署
关
于
２０
１８
年
关
税
调
整
方
案
的
公
告
》

（
海
关
总
署
公
告
〔
２０
１７
〕
６５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继
续
实

施
企
业
改
制
重
组
有
关
土
地
增
值
税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５７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延
续
动
漫
产
业
增
值
税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３８
号
）
、
《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关
于
集
成
电
路
生
产
企
业
有
关
企
业
所
得
税
政
策

问
题
的
通
知
》
（
财
税
〔
２０
１８
〕
２７
号
）

浙
江
省
税
务
局
、
杭
州
海
关
、

宁
波
海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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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条
款

政
策
依
据

责
任
单
位

（
六
）
调
整
部
分
路
段
高
速
公

路
客
车
通
行
费
收
费
方
式
和
取

消
部
分
国
道
路
段
收
费

《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调
整
宁
波
市
北
仑
区
境
内
高
速
公

路
客
车
通
行
费
收
费
方
式
的
复
函
》
（
浙
政
办
函
〔
２０
１８
〕
１３
号
）
、

《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调
整
义
乌
市
境
内
高
速
公
路
客
车

通
行
费
收
费
方
式
的
复
函
》
（
浙
政
办
函
〔
２０
１８
〕
３９
号
）
、
《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调
整
沪
杭
高
速
公
路
余
杭
至
杭
州
路
段
客
车

通
行
费
收
费
方
式
的
复
函
》
（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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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０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提升我省跨境贸易便利

化水平，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全省整体通关时间 ２０１８ 年底前压缩二分之一以上，２０１９ 年底前再压缩三分之一

以上。进出口通关时效和合规成本 ２０１８ 年底前达到全国中等水平，２０１９ 年底前达到

全国先进水平。到 ２０２０ 年底，力争贸易便利化程度率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优化通关流程

（一）规范船舶抵港确报。在全省海运码头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船舶靠

泊时间自动校验。（责任单位：省海港委、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省海港集团、浙江电子

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二）提高一体化通关模式申报率。鼓励企业采用一体化通关模式申报，提高通关

效率。（责任单位：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三）提升港口码头作业效率。对进口货物实行边卸船边理货，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前宁

波舟山港实现每半小时发送一次理货报告，年底前推广到全省海运码头。（责任单位：

省海港委、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省海港集团）

（四）压缩进口大宗散货通关时间。推动铁矿石等大宗散货合同备案与报关手续

同步进行；推进检验检疫实验室贴近一线服务，符合条件的实行即取即送、即送即检。

（责任单位：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省海港集团）

（五）减少查验作业准备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前，海关启动实施接受申报后即将需

查验信息告知企业的制度，便于企业做好货物查验准备。（责任单位：杭州海关、宁波

海关）

（六）提高查验作业效率。２０１８ 年底前全面推广海关查验管理系统（二期）和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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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检查设备（Ｈ９８６）联网集中审像系统，优化查验异常后续处置流程，加快推进机

检智能审图研究工作。（责任单位：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七）加快实现关检融合统一申报。在实现关检融合整合申报基础上，２０１８ 年底前

实现出口报检、检验检疫、签证等工作流程转化为出口申报前监管服务。（责任单位：

省海港委、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八）提升企业支付税款时效。加大担保制度推广力度，在税款总担保前提下，提

高应税货物通关效率。推广汇总征税和担保放行，对符合条件适用汇总征税的报关单

先放行后征税。（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商务厅、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九）压缩转关货物通关时间。提高水运支线运行效率，进口水运中转货物转关时

间压缩三分之一。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国际中转业务与海关新舱单系统对接。

加大“安全智能锁”应用力度，探索开展转关自动核销，实现出口转关核销手续 ２４ 小时

实时办理。（责任单位：省海港委、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省海港集团、浙江电子口岸、宁

波电子口岸）

（十）实行报关单“日报日清”机制。海关对具备放行条件的报关单，当日处理完

毕；对当日上午布控查验的进出口货物，具备条件的当日完成查验。（责任单位：杭州

海关、宁波海关）

（十一）延长货物通关服务时间。海关根据通关业务需要适当延长通关服务时间，

对海运进口货物实行非工作时间预约查验，特定环节实施非工作日正常办理。２４ 小时

办理提箱手续，确保出口货物按期集港装船。（责任单位：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十二）推进边检通关一体化。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前，在宁波舟山港办理《上下外国船

舶许可》《船舶搭靠外轮许可》实现“一站签发，全域通用”。（责任单位：省边防总队）

（十三）推动跨部门一次性联合检查。优化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查机制，推进

国际邮轮等特殊船舶实行常态化联合登临检查，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前完成船舶联合登临检

查系统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应用，探索实施联合登临“２ ＋ Ｘ”检查模式。（责任

单位：省海港委、省边防总队、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海事局、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

子口岸）

（十四）实行杭州航空口岸 ２４ 小时无障碍通关。加快推进边检自助通关查验设施

建设，实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候检不超过 ３０ 分钟。优化海关旅检查验和航空器监管

业务流程，对鲜活货物采取每天 ２４ 小时预约通关；实行“空中申报、落地验放”等便利

措施。（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边防总队、杭州海关、省机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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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化单证办理方式和手续

（一）实行海运提货单电子化流转。２０１８ 年底前宁波舟山港实现海运提货单电子

化流转 １００％覆盖，报关不再提交纸质提货单。（责任单位：省海港集团、杭州海关、宁

波海关、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二）推进口岸物流信息电子化。２０１９ 年底前完成港口建设费远程申报及电子支

付系统的部署上线。（责任单位：浙江海事局）

（三）实行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及港口提箱作业信息电子化流转。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前

在宁波舟山港实现出口重箱设备交接单和装箱单电子化；２０１８ 年底前实现进口“提重

还空”设备交接单、出口重箱设备交接单和装箱单电子化 １００％覆盖。（责任单位：省海

港集团、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四）简化自动进口许可证办理手续。全程网上办理货物自动进口许可证，正常情

况 １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２０１８ 年底前实现自动进口许可证通关作业无纸化。（责任

单位：省商务厅、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五）简化随附单证上传。完善随附单证无纸化格式标准，引导企业减少非必选项

的随附单证上传，简化申报后异常情况处置流程。（责任单位：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省

商务厅、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六）简化进口免予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ＣＣＣ认证）证明工作流程。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底前实现 ＣＣＣ认证免办手续无纸化和全程在线。（责任单位：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七）简化出口原产地证办理流程。压缩签证审核时长，限时 ４ 小时内办结。全面

推广原产地签证无纸化和签证一体化，２０１８ 年底前实现全省通报通签。（责任单位：杭

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四、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

（一）加强数字“单一窗口”建设。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前编制完成国内领先的“单一窗

口”建设方案，推进口岸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快“单一窗口”三期项目建设，２０１８

年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国家标准版主要功能覆盖率达到 ７０％以上。（责任单位：省

海港委、省发展改革委、省边防总队、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海事局、浙江电子口岸、

宁波电子口岸）

（二）建立口岸通关时效评估制度。建立通关时效评估体系，实现口岸相关单位及

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２０１８ 年底前对沿海口岸的通关时效进行评估和公示，２０１９ 年底

前推广到全省口岸。（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边防总队、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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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局、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三）应用电子委托代理，取代纸质报关委托协议书。开发应用进出口企业无纸化

委托功能，２０１８ 年底前实现通关环节不再递交纸质委托协议书。（责任单位：省海港

委、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四）加快船舶出入境“一单四报”推广工作。实现船舶进出境申报全流程应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前把舟山试点经验向全省推广，船舶通关时间压缩 ８０％以上。（责任单

位：省海港委、省边防总队、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海事局、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

口岸）

（五）简化推进舟山保税燃油加注相关手续。进一步推进保税燃油“一口受理”平

台建设，简化加油船舶进出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通关手续。（责任单位：杭州海

关、宁波海关、省边防总队、浙江海事局、省海港集团、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五、降低口岸综合物流成本

（一）规范和降低口岸查验服务性收费。规范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坚决取

缔违规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严肃查处借助行政权力、监管要求或者垄断地位，指定

服务、强制服务并收费，以及只收费不服务等行为。（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物价局、

省边防总队、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海事局）

（二）加快口岸中介服务规范化建设。鼓励口岸中介服务机构推行“限时作业”承

诺制度，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对其进行排名公示。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前组织开展价格专项检

查行动，清理整顿口岸中介环节违法收费行为。（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物价局）

（三）建立口岸收费公示制度。在各口岸现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公布口岸收费

目录清单，保障进出口企业的知情权。（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物价局、省边防总队、

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海事局、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

岸）

（四）继续开展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试点工作。及时下

达试点经费，加强试点监督管理。争取中央财政对实施检验检疫产生的吊装移位仓储

费予以免除。（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财政厅、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六、完善口岸配套服务

（一）启动数字口岸建设。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在口岸现场逐步改造建设智能作业平台、智能查验平台，配备单兵作业设备，实现

安全监管、精准监管、顺势监管、智慧监管。（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边防总队、杭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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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宁波海关、浙江海事局、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

（二）积极培育诚信企业。加大政策宣讲、现场咨询、培训交流等力度，促进企业规

范经营。建立企业信用激励惩戒机制。（责任单位：省海港委、省边防总队、杭州海关、

宁波海关、浙江海事局）

（三）建立口岸通关意见投诉回应机制。２０１８ 年底前建立口岸通关意见投诉回应

机制，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设置热线电话、移动端应用（ＡＰＰ）、在线客服等渠

道，及时解决企业通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责任单位：省海港委、杭州海关、宁波海

关、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

七、加强工作保障

省口岸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强化检查指导，建立对各地

和口岸相关单位的通报和考核激励机制，有效落实目标任务。各设区市政府要加强统

筹协调，为口岸相关单位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各级口岸管理、发展改革、物价、财

政、商务、海关、边防、海事等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推动流程再

造，合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口岸提效降费减证行动计划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０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口岸提效降费减证行动计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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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口岸提效降费减证行动计划

为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培育外贸竞争新优

势，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８〕３７ 号）要求，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有关工作部署，充分

发挥我省海空陆全方位开放优势，通过实施口岸提效、降费、减证三大行动，进一步压缩

整体通关时间、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清理减少口岸监管证件，大力提升我省跨境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标国际国内一流口岸，努力打造全国口岸发展新标杆，为实现我省

营商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发挥重要作用。

二、工作目标

整合优化通关流程，压缩整体通关时间，确保 ２０１８ 年底前进出口时间分别压缩到

１０７ 小时以内和 １２ 小时以内；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底公布口岸收费目录清单，明确清单以外一

律不得收费；切实降低通关成本，确保 ２０１８ 年底前我省单个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合规成

本比 ２０１７ 年降低 １００ 美元以上，争取更大幅度降低；清理简化监管证件，减少口岸审批

事项，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前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从目前的 ８６ 种减少到 ４８ 种，其中 ４４ 种

实现联网核查。

三、工作任务

（一）口岸提效行动。（牵头单位：杭州海关、宁波海关；参与单位：省交通运输厅、

省商务厅、省边防总队、浙江海事局、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省口岸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省口岸办〕）

１．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实施意见》（浙政

办发〔２０１８〕１００ 号）３３ 条具体举措，重点推进规范船舶抵港确报、提升港口码头作业效

率、压缩转关货物通关时间等专项任务。

２．推广应用“提前申报”模式。提高进口货物“提前申报”比例，鼓励企业提前办理单

证审核和货物运输作业，非布控查验货物抵达口岸后即可放行提离。（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底）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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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进关税保证保险改革。一般信用等级及以上企业，通过与保险公司签订《关

税保证保险投保单》《投保人承诺函》，送海关审核备案后，通过保险担保实行货物先放

行后缴税模式。（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底前）

４．推行“先验放后检测”检验监管方式。总结评估铁矿石“先验放后检测”检验监

管方式试点成效，并向其他大宗资源性进口商品推广。（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底）

５．加快时效性商品通关速度。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优化鲜活产品检验检疫流程，加

快通关放行。（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前）

６．完善口岸通关时效第三方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对各设区市整体通关时间、成

本开展评估。每月通报各设区市整体通关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前）

（二）口岸降费行动。（牵头单位：省口岸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参与单位：

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省机场集团、省海港集团）

１．公示口岸收费清单。进一步清理核对口岸收费项目，在各口岸现场、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公布口岸收费目录清单，明确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清单以外一

律不得收费。（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底）

２．加强价格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中介机构借查验机构名义收费的违法行为，引导督促

口岸经营服务企业诚信经营、合理定价，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底前）

３．取消或者降低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有关费用。（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前）

４．调研摸清国际货运企业及中介收费情况。针对在我省开展进出口环节收费业务

的港航公司、货运代理公司及相关中介服务商，涉嫌利用自身垄断地位随意涨价收费

的，提请有关部门启动反垄断调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前）

（三）口岸减证行动。（牵头单位：省口岸办；参与单位：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边防总队、省贸促会、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海事局）

１．落实海关总署及其他有关国家部委部署，按照“能取消的取消、能合并的合并、

能退出口岸验核的退出口岸验核”的要求，将我省口岸单证从 ８６ 种减少到 ４８ 种。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前）

２．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配套建设，保留的 ４４ 种单证全部实现联网核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前）

３．加大对进出口企业政策宣讲力度，增强企业获得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前）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口岸工作、发展改革、财政、交通运输、商务、市场监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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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海关、边防、海事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设区市政府建

立相应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和口岸经营服务单

位开展专项行动。按照国务院的工作要求，加强督查考核，将口岸提效降费减证工作纳

入各地政府考核内容。

（二）落实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

利化有关工作部署，执行好口岸监管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举措。加快出台《浙江省口

岸管理和服务办法》。

（三）建设数字口岸。加强数字“单一窗口”建设，２０１８ 年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国家标准版主要功能覆盖率达到 ７０％以上。在“单一窗口”建立口岸通关时效评估体

系，２０１８ 年底前对沿海口岸通关时效进行评估和公示，２０１９ 年底前推广到全省口岸。

提升口岸查验智能化水平，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在口岸现场逐步改造建设智能作业平台、智能查验平台，配备单兵作业设备，实现安

全监管、精准监管、顺势监管、智慧监管。

（四）完善诚信体系。引导进出口企业、港航企业、国际货运代理及有关中介服务

商等诚信经营、公平竞争，将企业行为与社会信用体系直接挂钩，形成健康良好的市场

氛围。

（五）广泛开展宣传。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培训，制作发放宣传手册，提高进出口

企业对改革措施的认知水平。在口岸现场和“单一窗口”网站宣传口岸提效降费减证

行动计划、跨境贸易便利化政策措施和改革成果，切实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率。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
关于 ２０１８ 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浙人社发〔２０１８〕９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 ２０１８ 年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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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人社部规〔２０１８〕３ 号）精神，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决定

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

月 １５５ 元，即在原每人每月 １３５ 元的基础上增加 ２０ 元。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民生

保障工作的重视和对广大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关心。各地要予以高度重视，根据当地

实际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引导参保居民选择更高档次缴费，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可持续发展。要做好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的相关工作，尽快将提高后的养老金

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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